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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向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华龙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或“持续督导机构”）作为盛达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矿业”、“上市公司”或“公司”）2016 年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持续督导机构。盛达矿业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三河华冠以所持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

后探矿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回购相关事项，同意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河华冠”）以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

道背后探矿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2016 年 7 月，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 13.22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三

河华冠发行 61,241,600 股购买其持有的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矿业”）100%股权；向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赵庆、朱胜利分别发

行 43,680,140 股、19,270,650 股、1,284,710 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赤峰金都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金都”）100%股权。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光大矿业、

赤峰金都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光大矿业主要资产包括大地采矿权和老盘道

背后探矿权。 

2017 年 1 月，光大矿业收到《赤峰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

内违法违规建设活动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赤环发[2016]303 号）和《克什克

腾旗环保局关于对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活动进行整顿管理的通知》（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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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6]172 号）的文件，克旗环保局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光大矿业内蒙

克什克腾旗老盘道背后锡多金属矿详查项目经 GPS 坐标定位表明，该项目位于

黄岗梁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2017 年 8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内蒙

古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内工矿企业退出方案》，并作出规定：“位于实验区内合法的

矿业权，限期退出自然保护区。对于手续完备的工业企业，未实现达标排放的立

即关停，其他企业限期退出。 

依法合理补偿，全面整改规范。符合补偿退出条件的工矿企业要按照生态恢

复方案开展生态恢复治理，并与具有管辖权的旗县（市、区）人民政府签订补偿

协议；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对通过生态修复工程核验的企业予以分期兑付补

偿，对未通过修复核验的企业不予补偿。 

严格矿业权管理。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要立即停止办理延续、

保留、变更等手续，矿业权人依法在有效期内提出延续、保留、变更申请的，由

国土资源部门建立台账，登记留存记录，依照本方案实施退出。各级自然保护区

内不得新设矿业权。” 

光大矿业老盘道背后探矿权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的探矿权项目，应限期退

出自然保护区。 

根据老盘道背后矿区开发利用方案和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该矿山建设规模为 30 万吨/年。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本次

因国家政策调整被强制退出后，将无法开发并产生效益，为避免该资产无法产生

利润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确保

重组时各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正常履行，公司拟与光大矿业、三河

华冠签署《注销股份回购老盘道资产协议书》，由原重组交易对方三河华冠以其

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对价股份由三河华冠直

接向上市公司支付，并由上市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注销。同时，

上市公司拟与原重组各方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取消老盘道背

后探矿权对应的业绩承诺，对应调整三河华冠作出的关于光大矿业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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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本次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交易对方三河华冠存在关联关系。赵满

堂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且为公司董事，三河华冠为实际控制人赵满堂及其一致行动

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三河华冠本

次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八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三河华冠

以所持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

联董事马江河、赵满堂、赵庆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该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４５号 

法定代表人：马江河 

注册资本：1,559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3 月 30 日 

主营业务：铜、铅、锌、银、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产的勘探和开发，并销售

开发后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规章限制、禁止类项目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经

营）。 

股东情况：三河华冠实际控制人为赵满堂，股东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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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盛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5.072 68.00 

2 美国银龙公司 554.594 20.00 

3 河北华冠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5.654 6.60 

4 河北华勘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72.00 4.00 

5 周琳 0.24 0.20 

6 史忠梅 0.48 0.40 

7 雷定榆 0.48 0.40 

8 张洪良 0.24 0.20 

9 杨文 0.24 0.20 

合计 1,559.00 100.00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状况：三河华冠于 2003 年 2 月由华冠实业总公司

与高雪东、陈向平等 9 位自然人共同以货币出资 100 万元设立；2005 年 3 月，

三河华冠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增至 112.00 万美元；2007 年 7 月，经

中国商务部批准，三河华冠注册资本由 112 万美元增加到 512 万美元，增加出资

部分由美国银龙承担，三河华冠性质变更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2011 年 12 月，

三河华冠注册资本由 512 万美元增加到 727 万美元；2014 年 7 月，三河华冠注

册资本由 727 万美元增加到 1,599 万美元。三河华冠主要从事自有矿产的勘查，

现持有敖包吐沟脑铅锌多金属矿、十地东沟铅锌多金属矿、转心湖铜银多金属矿

等三个探矿权，目前仍在持续勘查，尚未探明具备开采经济意义的矿产资源储量。

根据三河华冠的股东与上市公司签署的资产托管协议，目前三河华冠由上市公司

托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基本情况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号：T15120090702032551 

探矿权人：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老盘道背后锡多金属矿勘探 

地理位置：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新地分老盘道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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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面积：22.45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二）矿业权历史沿革 

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原系河北华冠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申请取得。2010 年 6

月，经内蒙古国土厅批准，河北华冠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将老盘道背后探矿权转

让给光大矿业。2010 年 5 月 18 日，光大矿业取得国土部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

许可证》，编号：T15120090702032551，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

旗老盘道背后锡多金属矿详查，勘查面积：44.88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11 日，光大矿业取得了国土部颁发的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勘查

项目由详查变更为勘探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编号：T15120090702032551，

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老盘道背后锡多金属矿勘探，勘查面积：

33.67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7 月 29 日，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取得延续，勘查面积变更为：22.45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三）探转采情况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老盘道背后矿区已完成矿产勘查工作，尚未进行采

矿所涉井巷工程、选矿及尾矿工程建设。为申请采矿权，光大矿业已完成老盘道

背后矿区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并制作了老盘道背后矿区建设规模为 30 万

吨/年的锡铜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2016 年 5 月，光大矿

业向国土资源部门提交了老盘道背后探转采申请手续并已受理，截至目前，该矿

权暂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且因政策原因相关证照办理工作已无法开展，不具备开

采条件。 

（四）矿业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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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1 日，国土资源部出具了国土资储备字（2013）322 号《关于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老盘道背后矿区锡铜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证明》，对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材料予以备案。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老盘道背后矿区勘查许可证范围内查明资源储量： 

主矿产铜矿：矿石量 802.55 万吨，金属量：107,886.81 吨，平均品位 1.34%。

其中，（331）矿石量 227.42 万吨，金属量：28,719.00 吨，平均品位 1.26%；（332）

矿石量 230.80 万吨，金属量：32,654.45 吨，平均品位 1.41%；（333）矿石量 344.33

万吨，金属量：46,513.36 吨，平均品位 1.35%。 

共生矿产锡矿：矿石量 280.34 万吨，金属量：29,575.26 吨，平均品位 1.055%。

其中：（332）矿石量 113.66 万吨，金属量：12,497.86 吨，平均品位 1.10%；（333）

矿石量 166.68 万吨，金属量：17,077.40 吨，平均品位 1.025%。 

伴生矿产银矿：（333）矿石量 802.55 万吨，金属量：305.18 吨，平均品位

38.03×10-6。 

伴生矿产锡矿：（333）矿石量 522.21 万吨，金属量：3,392.32 吨，平均品位

0.065%。 

四、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 2015 年重组时的矿权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煤思维评报字[2015]第 118 号《探矿权评估报告》结果显示，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评估值为 43,171.07 万元（包含负债）。 

经交易各方协商，三河华冠本次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价格以该评估值为

依据，确定为 43,171.07 万元。按照重组时的发行价格 13.22 元/股计算，三河华

冠对应支付盛达矿业 32,655,877 股股份，具体数额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相关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的需要，公司拟与光大矿业、三河华冠签署《注

销股份回购老盘道资产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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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体 

甲方：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 

1、交易标的：盛达矿业子公司光大矿业持有的老盘道背后探矿权。 

2、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三河华冠向光大矿业回购其持有的老盘道背后探

矿权，对价为三河华冠持有的盛达矿业部分股份，三方同意三河华冠直接向盛达

矿业支付该等对价，盛达矿业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对该等对价股份予以注销。 

（三）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盛达矿业重组时的矿权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煤思维评报字【2015】第 118 号《探矿权评估报告》结果显示，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评估值为 43,171.07 万元（包含负债）。依据该评

估值，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回购价格确定为 43,171.07 万元，同时，按照重组时

的发行价格 13.22 元/股计算，三河华冠对应支付盛达矿业 32,655,877 股股份，具

体数额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四）资产交割 

1、盛达矿业 2016 年 7 月重组交易标的之一是光大矿业 100%股权，盛达矿

业发行 61,241,600 股股份为对价；本次回购交易标的系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其项

下无固定资产；本次回购交易价格参照之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的评估价值

43,171.07 万元，回购资产的价值中已包含了应承担的负债，三河华冠无需单独

承接负债。 

2、经各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当日起，光大矿业向三河华冠交付老盘

道背后探矿权证，但因老盘道探矿权无法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放弃履行

实质上的交付。在光大矿业向三河华冠交付老盘道背后探矿权证后，对于老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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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探矿权退出后的政府补偿，由三河华冠享有；同时，三河华冠同意放弃对老

盘道背后探矿权的所有权。 

3、由于无法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为保证本协议能够切实履行，在光

大矿业向三河华冠交付老盘道背后探矿权证后，涉及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相关事

宜均由三河华冠具体操作，光大矿业、盛达矿业应予配合。 

（五）股份注销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河华冠即办理 32,655,877 股股份（具体数额以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审核结果为准）至盛达矿业开立的

回购专用账户，并由盛达矿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注销，在办理股

份过户至回购专用账户过程中三河华冠无条件给予配合。 

（六）业绩承诺 

在三河华冠以其持有的盛达矿业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交

易实施的同时，交易各方应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明确对业绩

承诺进行调整，取消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对应的业绩承诺。 

（七）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情况下生效且为不可

撤销协议： 

1、甲方、丙方各自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或相应权力机构）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 

2、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无异议。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业绩承诺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交易对方三河华冠作出业绩承诺：标的资产光大

矿业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效益后实现的净利

润应分别不低于 7,444.55 万元、12,317.60 万元及 12,269.7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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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光大矿业 7,444.55 12,317.60 12,269.71 

其中：大地矿区 5,758.18 5,715.76 5,715.76 

老盘道矿区 1,686.37 6,601.84 6,553.95 

本次三河华冠以所持上市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并由

上市公司对该等对价股份进行注销，实质上等于三河华冠提前履行了对于光大矿

业老盘道矿区在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股份补偿义务，回购

完成后，老盘道矿区对应的业绩承诺也随之取消。各方确认光大矿业 2017 年度

至 2019 年度预计实现的净利润调整为：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光大矿业 5,758.18 5,715.76 5,715.76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与原重组交易对方三河华冠、盛达集团、赵庆签署《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时，三河华冠作出承诺：光大矿业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效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5,758.18 万元、5,715.76 万元及 5,715.76 万元。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

不产生同业竞争。 

八、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本次因国家政策调整被划入自然保护区内，已无法办理相

应的矿权延续以及探转采等手续，无法开发利用并产生效益已成事实，形成的业

绩亏欠将对光大矿业实现业绩承诺造成很大压力，对公司及股东也将造成一定的

损失。为避免该矿权被强制退出后对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造成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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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拟同意由原重组交易对方三河华冠以所持盛达矿业部分股份为对价对

老盘道背后探矿权进行回购。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子公司光大矿业将老盘道背后探矿权交付三河华冠，

三河华冠将对应支付的对价股份交付上市公司申请注销，实质上等于提前履行了

对于光大矿业老盘道矿区在2017年度至2019年度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股份补偿

义务，对上市公司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公司本次及时、妥善处置老盘道背后

探矿权，将有效降低光大矿业未来三年的业绩承诺压力，更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

开展光大矿业大地矿区的生产经营工作，以更好的效益助力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

长。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 

九、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三河华冠董事会及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同意将《关于三河华冠以所持公司部分股份为

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提交公司八届

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光大矿业拥有的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因国家政策原因被划入自然

保护区，无法继续开发利用并产生效益，形成的业绩亏欠将对光大矿业实现业绩

承诺造成很大压力，对公司及股东也将造成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该矿权被强制退

出后对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拟由原重组交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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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三河华冠以所持上市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该矿权，并由上市公司注销该对

价股份，这实质上等于三河华冠提前履行了对于光大矿业老盘道矿区在 2017 年

度至 2019 年度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股份补偿义务。公司本次及时、妥善处置老

盘道背后探矿权，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将有效降

低光大矿业未来三年的业绩承诺压力，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开展光大矿业大地矿

区的生产经营工作，以更好的效益助力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和长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原则，交易的履

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三河华冠以所持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

后探矿权的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所涉关联方未发生关联交

易。 

十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合法、有效，

符合《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以公司重

组时的评估价值及对应的发行股份数量为依据，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董事

会审议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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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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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向盛

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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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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